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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稷政办发〔2022〕11 号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关于印发《稷山县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

方案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，县直各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稷山县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3 月 10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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稷山县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
行 动 方 案

为全面落实省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印发山西省地下水超采综合

治理行动方案的通知》（晋政办发〔2022〕3 号）、市水务局《关

于加强地下水超采区治理工作的函》（运水资源函〔2021〕113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确保如期完成地下水超采治理各项工作目标，

结合我县实际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总书记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

力”新时代治水方针和“以水定城、以水定地、以水定人、以水

定产”的原则为指导，以提高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水平、优化水

资源配置为目标，围绕解决我县地下水超采突出问题，通过多措

并举，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，促进节水型社会达标创建，切实加

强汾河流域生态保护和推进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治理目标

依托引黄水和本地地表水，实施水源置换、关井压采、节约

用水等综合措施，达到地下水的采补平衡（即：一定时间段内地

下水开采量和补给量达到动态平衡，其主要反映地下水开采量和

补给量之间的相互关系），实现地下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，保障

供水安全；修复地下水生态环境与功能，保障生态安全。根据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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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县地下水资源状况、地下水供用水现状及超采状况，按照《稷

山县地下水超载治理方案》（2021～2025 年）控制地下水超采程

度，逐年使超采区变为采补平衡区，地下水位止降反升；压减全

部超采量 800 万 m
3
，地下水年开采总量控制在 2500 万 m

3
以内。

三、重点任务

根据我县目前的实际情况，我县重点工作任务按照“342”

工作思路开展。

（一）开展三大专项整治行动，规范全县用水行为

1、企业违规用水专项整治。加强重点用水户取水监管，重

点检查取用水台帐建立、节水设施建设、计量设施运行等情况，

对各企业无证取水、超许可取水、自备井转供水等水资源违法取

用水行为进行专项整治，并进行水资源税补缴和行政处罚。（牵

头单位：水利局 配合单位：经开区、公安局、工科局、税务局、

供电公司、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。2022 年 4 月底前完成）

2、农村违规转供水专项整治。对全县农村所有机井通过核

实水表计量、以电折水等方式进行实地排查，全面整治违法转供

水行为，并进行水资源税补缴和行政处罚。（牵头单位：水利局

配合单位：公安局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税务局、供电公司。

2022 年 6 月底前完成）

3、违规开采地下水专项整治。在水资源摸排调查的基础上，

一是对城区供水范围内的党政机关、企事业单位、住宅小区及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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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自备井进行封堵关停，并进行行政处罚。（牵头单位：住建局、

水利局 配合单位：公安局、税务局、供电公司、联合水务、社

区办）；二是对农村无取水许可证的机井进行封堵关停，并进行

行政处罚。（牵头单位：水利局 配合单位：公安局、各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、税务局、供电公司、社区办。2022 年 9 月底前完成）

（二）谋划实施四大重点项目，实现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

1、实施汾北水源置换工程。加快实施稷山县汾北水源置换

工程，总投资 3920 万元，取水水源为禹门口北干线二级干渠。

受益区包括稷峰镇 16 个行政村，控制灌溉面积 20369 亩，关闭

灌溉用机井 38 眼，压采水量 140 万ｍ
３
，逐步缓解我县汾北地

下水水位下降趋势。（牵头单位：水利局 配合单位：财政局、

自然资源局、农业农村局、行政审批局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）

2、谋划实施汾南水源置换工程。以西范东扩干渠为水源，

积极规划翟店、蔡村、清河、太阳四个乡镇饮水、灌溉水、工业

用水水源置换，充分利用地表水，从而减少地下水开采量，进一

步涵养地下水源，缓解我县汾南地下水多年来持续下降的趋势，

切实有效解决全县地下水超采问题。（牵头单位：水利局 配合

单位：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、行政审批局、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）

3、谋划实施汾北三镇一城区集中供水工程。积极对接万家

寨水控集团，加快实施工程投资估算 7.4 亿元的稷山县汾北三镇

一城区集中供水工程，力争 2022 年底开工建设。工程以禹门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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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黄工程为水源，通过兴稷水库调蓄，置换汾北供水水源，经过

新建水厂处理达到用水标准后，一是通过新建管网送达自来水公

司调蓄池，解决稷山县县城 7.8 万人的生活用水。二是通过新建

管网将经过水厂处理达标后的水送到稷峰镇等三个乡镇 70 余个

村，解决乡村 10 万余人的生活用水。三是新建管网及配套渠系

建筑物，解决兴稷水库下游 5 个村 9000 余亩地的农业灌溉用水。

（牵头单位：水利局 配合单位：发改局、住建局、自然资源局、

行政审批局、有关乡（镇）人民政府）

4、积极创建节水示范县。以“争取节水型社会建设项目”

为抓手，大力开展节水宣传、节水型载体建设，深度节水控水，

继续实行最严格的水资源管理，确保我县县域节水型社会早日达

标建设。（牵头单位：水利局 配合单位：农业农村局、各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。2022 年 12 月底前完成）

（三）探索实施两项管理机制，推动水资源管理更趋规范合理

1、以水利局供水站为依托，为辐射区内各企业提供生活用

水，实行统一管理。

2、实施关井压采奖励机制，对项目建设中支持和配合关井

压采工作的集体和个人，县政府将给予一定的资金、项目、物资

等奖补。

四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为加强地下水保护和超采治理工作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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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成立稷山县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领导

组（组织机构附后），各乡（镇）及相关单位要切实履行职能，

认真安排部署，从思想上、组织上高度重视，充分认识我县地下

水超采综合治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，及时协调处理工作中的矛盾

问题，保障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顺利实施，早日达效。

（二）压实主体责任。为进一步明确各单位职责，制定地下

水超采综合治理责任清单。具体职责如下：

水利局：负责总体部署、统筹协调、整体推进、督促落实，

牵头开展专项整治工作。

发改局: 负责从优化产业布局、项目推进和争取中央预算内

投资方面给予支持。

经开区：配合水利局对园区内企业违规取用水进行专项整治，

配合水利部门监管园区内企业节水工作和生活用水的统一管理。

公安局：配合水利部门、各乡（镇）、职能部门严厉打击违

法违规取用水行为。

住建局：与水利部门共同牵头对城区内违规取用水专项整治，

定期向水利部门上报供水范围内企业的用水情况，配合水利部门

开展城区集约节约用水工作。

财政局：负责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。

自然资源局：完成和保障项目占地指标调整、土地协调等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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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科局：负责牵头规上企业配合开展专项整治，并组织开展

工业节水工作。

农业农村局：牵头组织农业节水工作。

税务局：做好水资源税征收工作。

供电公司：配合住建部门、水利部门、各乡（镇）对存在非

法取用水和非法转供水行为开展专项整治。

行政审批局：对新上项目是否进行水资源论证进行严格把关，

无论证不予立项；没有办理取水许可的项目，不予办理施工许可。

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：配合水利局开展中小企业违规取用水

专项整治，配合水利局对中小企业生活用水进行统一管理，组织

开展中小企业节水工作。

各乡（镇）：牵头负责对本乡（镇）辖区内各农村的违规转

供水行为进行专项整治，大力开展集约节约用水宣传。

社区办：配合住建部门做好城市供水范围内的水资源专项整

治和管理工作。

联合水务：配合住建部门做好城区内违规取用水专项整治，

上报供水范围内企业的用水情况，配合水利部门开展城区集约节

约用水工作。

（三）严格考核奖惩。建立“月巡查、周抽查”制度，县地

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领导组办公室要组织水利、税务、农业等

部门对各用水户地下水压减计划执行、计量设施安装运行、水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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源税缴纳等情况加强执法监督检查，建立检查台账，推动任务落

实。县两办督查室要对各职能部门所承担的任务进行不定期督导，

对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工作先进的予以通报表扬，对措施落实不

力、目标任务完成不好的单位要及时约谈警示，直至由纪委监委

跟进追责问责。

（四）强化宣传引导。开展《地下水管理条例》专项宣传，

大力宣传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的必要性、重要性和紧迫性，宣传

中央和省市出台的治理政策、措施和取得的成效，宣传地下水综

合治理方面的先进典型，同时以案说法，开展警示，提高全社会

依法取用水意识，为地下水超采治理和集约节约用水营造良好氛

围。

附件：稷山县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领导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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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稷山县地下水超采综合治理行动领导组

组 长：翟廷伟 县政府副县长

副组长：薛高斌 县政府办副主任

赵 鹏 县水利局局长

成 员：付红安 县政协副主席、住建局局长

黄秀瑾 县经开区综合执法局局长

薛国胜 县公安局副局长

杨玉泉 县发改局局长

杨志军 县财政局局长

贺兆民 县自然资源局局长

王文奇 县工科局局长

李文峰 县农业农村局局长

王亚洲 县行政审批局局长

柴 进 县税务局局长

燕海龙 县供电支公司经理

宁义宏 县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主任

马 鸿 稷峰镇镇长

贾俊理 西社镇镇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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焦国杰 化峪镇镇长

卢川华 蔡村乡乡长

杨 彬 翟店镇镇长

段羽佳 太阳乡乡长

卫耀华 清河镇镇长

段淑华 县社区办主任

沈志刚 县联合水务公司经理

领导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水利局，办公室主任由水利

局局长赵鹏兼任。

抄送：县委办，县人大办，县政协办。

稷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3月 10日印发


